


五、 业务主管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， 加强源头监管和事

中事后监管， 依法履行政策制定、 审查、 审批、 协调指导等

职责。

六、涉及上述行政处罚事项的法律、 法规、规章发生立、

废、 改的， 相对应的行政处罚事项同步调整。

七、 本通告于2024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 1. 海盐县武原街道等6个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事项

动态调整目录

2. 海盐县经济开发区（西塘桥街道）综合行政执

法事项动态调整目录

3. 海盐县沈荡镇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动态调整目 

录

4. 海盐县澈浦镇（南北湖风景名胜区）综合行政

执法事项动态调整目录 

海盐县人民政府

2024年月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